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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辽宁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沈阳）、辽宁省

检验检测认证中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重点实验室（石油产品检测与质量控制）、辽宁省安全科学

研究院、沈阳燃气集团有限公司、辽宁职业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硕、纪博睿、段卫宇、陈琳、李响、吴丹、王义刚、任克京、曹轶男、柳东

洲、王丽娜、刘浩然、王雪、王文俊、张浩晨、蒲波、史云龙、商晓晨。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55号），联系电话：

024-83988566。

文件起草单位通讯地址：辽宁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辽宁省沈阳市铁西经济技术开发区沈西三东

路2甲3号），联系电话：024-23885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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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石油气中二甲醚限值控制技术规范

注意——本文件的使用可能涉及到某些有危险的材料、操作及设备，但并未对所有的安全问题都提

出建议。因此，用户在使用本文件前应建立适当的安全防护措施，并确定相关规章限制的适用性。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液化石油气产品二甲醚控制技术的一般要求、生产环节控制、运输环节控制、销售环

节控制、产品质量控制。

本文件适用于液化石油气产品中二甲醚量值的质量安全控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1174-2011 液化石油气

GB/T 25035-2010 城镇燃气用二甲醚

NB/SH/T 0230 液化石油气组成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SH/T 0233-1992 液化石油气采样法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一般要求

液化石油气产品中不应人为添加二甲醚，液化石油气产品在交易时应提供该批次产品的检测报告，

报告中含有产品的二甲醚含量。二甲醚含量测定方法参考NB/SH/T 0230、GB 11174和GB/T 25035等产品

标准要求的其他方法，其中NB/SH/T 0230为仲裁法。

5 生产环节控制

液化石油气生产企业应具备检测液化石油气中二甲醚含量的能力，按照工艺流程，对原料、中间产

品、终产品的生产全过程进行监测，留存记录备查。出厂前应进行产品中二甲醚含量检测，按批次出具

有二甲醚含量的产品检测报告。

6 运输环节控制

液化石油气在运输过程中应注意不能改变产品的性质，宜在运输后进行二甲醚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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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销售环节控制

液化石油气销售单位宜获取体现液化石油气中二甲醚含量的检测报告，建立购销台账，分装、承载

容器中不应含有二甲醚，出售时按批次提供含有二甲醚含量的产品检测报告。应对所提供的检测报告与

样品的符合性进行抽查。

8 产品质量控制

按照SH/T 0233-1992要求采样，取样均匀性验证方法参见附录A。按照NB/SH/T 0230或其他产品标

准中规定的方法检测液化石油气中二甲醚的含量。

9 限值要求

表1 液化石油气产品中二甲醚含量的限值

产品名称 二甲醚含量限值，%（V/V）

液化石油气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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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液化石油气产品的样品均匀度和偏差验证方法

A.1 样品混匀方法

室温下罐装液化石油气产品上下颠倒10次，管线中的液化石油气进行5次循环，也可采用经验证的

其他方法混匀样品。

A.2 样品均匀度的验证方法

为验证检测分样的均匀性，抽取i个样品(i=1、2、……m)，每个样在重复条件下测试j次。

其中，每个样品的测试平均值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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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样品数

��� ������ 测试平均值

��� 单个样品测试值

� 测试次数

全部样品测试的总平均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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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总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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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方（��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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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 （A.7）

自由度（�）：

11 -= mf （A.8）

mNf -=2 （A.9）

统计量（�）：

2

1

MS
MS

F = （A.10）

若 F＜自由度为(f1，f2）及给定显著性水平 a（通常 a=0.05）的临界值 Fａ(f1，f2），则表明检测分样

和样品间无显著性差异，样品是均匀的。

A.3 分样方法间偏差的验证方法

进行混合方法间偏差的验证应分别提供具备已建立好的混匀方法（方法A）和拟评估的混匀方法（方

法B），用方法A和方法B分别对同一批次样品混合。按方法A分得的样品为A，方法B分得的样品为B。
将拟评价的检测参数测试结果记录对比分析。进行两个试验结果的显著性检验，即采用t检验评估方法B
分样得到的测试结果与方法A的测试结果的偏差��。

�� = �퐵� −�퐴� � = 1,2,3⋯,� 
（A.11）

式中：

�퐵� −�퐴� 按照标准方法A和被评估方法B获得的样品A和样品B的第i个测试结果；

�� �퐵�和�퐴�之间的差值；

� 样品A或样品B的测定组数。

k个差值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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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的无偏差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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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的测定值，保留至三位小数：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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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 )05.0,0 ftt < 时， d 不显著，被评估的分样方法与方法 A 无显著性差异，方法 B 是可行的。

当 ( )05.0,0 ftt ³ 时， d 显著，被评估的分样方法与方法 A 有显著性差异，方法 B 需要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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